《共享式乡村康养驿站建设指南》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为加强行业企业标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协会自律和标准引导作用，亳州市健康养生产业协会于2026年2月24日发布《亳州市健康养生产业协会关于＜中医药合香评价指南 第2部分：生产基地（加工场所）＞等10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立项团体标准《共享式乡村康养驿站建设指南》。
二、标准制定目的、意义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市居民对乡村康养旅居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亟待优化与拓展。为响应国家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发展康养产业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号召，有效盘活利用乡村资源，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多层次的康养服务需求，亟需探索一种将本地养老服务与外来旅居康养相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制定《共享式乡村康养驿站建设指南》团体标准，旨在为亳州市乃至更广区域的乡村地区，系统化、规范化地规划、建设、运营与评估“主客共享”的康养服务综合体提供技术指导和实践依据，推动乡村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互动与社区共融。

三、编制过程

2026年2月24日，亳州市健康养生产业协会发布了团体标准立项公告，确定了本标准立项。公告发布后，起草单位组织起成立起草小组开展了相关标准内容的技术讨论，并完成标准初稿。
2026年3月-4月，起草小组开展标准内容资料收集整理，组织召开会议确定标准的组织框架、范围内容，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26年5月，起草小组组织标准研讨会，邀请起草单位、行业专家等开展研讨，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标准制定原则和依据：
在标准的研制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与规范下开展标准编制。
（2）做到科学先进与适度超前。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方法可行基础上，具备一定前瞻性。
（3）做到规范性与适用性相统一。按照《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保证了标准规范性；充分考虑各条款的设置，使标准的内容便于直接使用。
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严格按照行业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执行，与现有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相一致。
五、标准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一）本标准的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共享式乡村康养驿站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与建设原则、选址与规划、功能配置与设施、服务内容与质量、运营管理、智慧化建设、评价与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亳州市行政区域内共享式乡村康养驿站的新建、改建、扩建、运营与评估工作。
（二）主要技术内容

1、总体要求与建设原则
明确了建设的总体要求，建设原则包括因地制宜、主客共享、医养结合、安全规范、智慧赋能、绿色低碳、多方参与等。
2、选址与规划
选址要求包括资源条件、区位交通、设施基础、安全要求。规划布局包括功能整合、服务半径、建筑风貌等。
3.功能配置与设施
明确区域设置要求，包括健康管理区、文化娱乐区、社交活动区、餐饮区、住宿区等设施配置和要求。
4、服务内容与质量要求
明确助餐服务、助洁助浴、健康管理、特色服务等要求。
5、运营管理要求
    明确运营模式、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安全管理等要求。
六、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目前暂无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发布。
